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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日， 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对湄公河
中国船员遇害案进行二审宣判， 即对糯康
等6名上诉人（原审被告人）故意杀人、运输
毒品、绑架、劫持船只案的上诉作出裁定：
驳回上诉，维持对糯康、桑康·乍萨、依莱、
扎西卡的死刑判决， 维持并核准对扎波死
刑、缓期二年执行的判决，维持对扎拖波有
期徒刑八年的判决。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
规定，对糯康、桑康·乍萨、依莱、扎西卡的
死刑裁定， 将依法报请中华人民共和国最
高人民法院核准。

■据新华社

为保证正确贯彻执行修改后的刑事
诉讼法，公安部近日发布修订后的《公安
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 对1998年
发布的原规定作出全面修订。“不得强迫
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和“严禁刑讯逼供”
被写入总则。《规定》将于2013年1月1日与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同步实施。

录音录像不得选择性录制和删改
《规定》将“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公

安刑事执法的基本任务。 例如， 传唤、拘
传、讯问犯罪嫌疑人，都应当保证犯罪嫌
疑人的饮食和必要的休息时间；明确了讯
问应当录音录像的案件范围，对“录音或
者录像应当全程进行” 进行严格解释，要
求“对每一次讯问全程不间断进行，保持
完整性。不得选择性地录制，不得剪接、删
改”； 要求犯罪嫌疑人被送交看守所羁押
以后，应当在看守所讯问室内进行讯问。

会见律师，公安不得派员在场
为保障律师会见权，《规定》强调“看

守所应当在48小时以内安排律师会见到
在押犯罪嫌疑人”， 保证律师在法定期限
内确实会见到在押犯罪嫌疑人。在修改后
的刑诉法规定“不得监听”的基础上，进一
步要求公安机关不得派员在场。

对于辩护人涉嫌犯罪案件的管辖，规
定由办理辩护人所承办案件的公安机关
报请上一级公安机关指定其他公安机关
立案侦查，或者由上一级公安机关立案侦
查，并要求不得指定原承办案件公安机关
的下级公安机关立案侦查，以保证案件公
正办理。

排除非法证据避免冤错案件
《规定》对证据的收集、审查和排除非

法证据等程序均作了进一步严格规定。为

避免发生冤假错案，明确规定：“在侦查阶
段发现有应当排除的证据的，经县级以上
公安机关负责人批准， 应当依法予以排
除”， 并明确了非法证据被排除后的法律
效果，即“不得作为提请批准逮捕、移送审
查起诉的依据”。

为解决片面注重收集犯罪嫌疑人有
罪供述，不注重收集其无罪、罪轻申辩的
问题，《规定》增加了全面审查、记录犯罪
嫌疑人供述的规定，要求对犯罪嫌疑人供
述的犯罪事实、无罪或罪轻的事实、申辩
和反证，以及犯罪嫌疑人提供的证明自己
无罪、罪轻的证据，公安机关应当认真核
查并附卷。

严格限制技侦措施审批使用
强制措施对公民人身权利影响大，其

适用条件、期限、程序等必须严格依法执
行。

为规范保证金管理，要求保证金应当
存放在指定银行的设立取保候审保证金
专门账户， 由办案部门以外的部门管理，
并规定“决定没收五万元以上保证金的，
应当经设区的市一级以上公安机关负责
人批准”；明确规定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时，
指定的居所必须具备正常的生活、休息条
件，能够保证安全，并且不得在羁押场所、
专门的办案场所或者办公场所执行监视
居住， 不得向被监视居住人收取任何费
用； 为保障强制措施执行后家属的知情
权，明确规定应当通知家属拘留、逮捕的
原因和羁押处所，并对无法通知、有碍侦
查的情形作了界定。

《规定》 对技术侦查措施的适用作了
规范，规定只有在立案后才能采取技术侦
查措施，并要求必须由地市级以上公安机
关严格审批，确保依法规范使用技术侦查
措施。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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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嫌疑人饮食和休息要保证

湄公河惨案
二审维持糯康死刑

12月26日， 被告人糯康在
法庭上。

庭审现场，糯康等6名被告人听候宣判。


